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鉴于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北京信远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远通”）10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可能引起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为避免因参与人员过

多透露、泄露有关信息而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

对方对本次交易事宜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及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1、上市公司初次筹划本次交易时，即告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对交易筹划

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利用交易筹划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内幕交易会对当事人

以及本次交易造成严重后果； 

2、筹划本次交易期间，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上市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开市时

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2020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北京浩

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4）、《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及时和参与筹划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公司及各

中介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开展工作，各方参与人员均严

格遵守《保密协议》的规定； 

4、在上市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过程中，知悉相关保密信息

的人员仅限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人员均严格履行了保

密义务，未向任何其他第三方披露本次交易的情况； 

5、在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上市公司

与交易对方约定，除非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一方不能直接

或间接地披露、使用，或允许其董事、职员、代表、代理、顾问和律师披露或使

用相关保密信息； 

6、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制作了《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登记筹划决

策过程中各关键时点的参与人员、筹划内容等信息，并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



送。 

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严格规范，相

关人员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信息披露事宜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不正当的信息泄露

的情形。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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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28 日 

 

 

 


